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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5月13日讯 (记者 吴
金彪 ) 一名21岁男子因在网上匿
名发帖辱骂当地交警，被行政拘留5
日。济宁市兖州区公安局官方微博

“兖州公安”13日发了这样一条微
博，此后引发网友热议，网友普遍认
为当地警方执法不人性，处罚随意
且过重。

根据微博内容显示，该男子曹
某的网上辱骂之举，系违章停车被
贴罚单引起。微博称，今年4月28日
下午4时许，曹某在兖州中御桥北路
违法停车，被交警大队下发《违法停
车告知单》，曹某“按说应该知错就
改，但是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在网
上发泄私愤”。

曹某用网名“兖州存哥”在百度
贴吧中发帖称“车刚停那里就被贴
条了，兖州交警真孬种”。这被当地
警方认为，“公然对人民警察进行侮
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

曹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
13日下午，济宁市交警支队负

责人表示，他们已经了解此事并对
现场执法交警进行了询问和调查。
经确认，交警执法环节“没有问题”。
同时，该负责人否认当地交警参与
和介入了曹某后来的被行政拘留事
件。

“兖州公安”这一微博迅速引发
网友热议。网友@海葵深爱着小丑
鱼跟帖称，“触犯了哪一条被拘留？
是不是大街上骂人的所有人都可以
被拘留？”另有网友表示，“市民停车
被贴罚单，心中有气发点牢骚，不至
于被拘留5天吧。”

问及曹某被行政拘留的程序详
情，兖州区公安局宣传科一人士称，

“曹某肯定不只骂了这一句，更多难
听的内容都没法写进去。”至于行政
拘留曹某的细节以及处罚是否适
当，该人士未予回应。

本报烟台5月13日讯(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全福 姚微) 12日，烟
台市交警支队第一大队查获一辆“最
牛”违法车，这辆车有190起交通违法
未处理，算起来要扣 5 8 0分、罚款
27300元，并且该车驾驶员涉嫌吸毒，
目前已被警方拘留。

9日下午1点多，交警在检查时发
现一辆车牌号为鲁F7A1××的黑色
桑塔纳轿车车牌异常，便怀疑这辆车
涉嫌遮挡号牌。民警马上开始追踪这
辆车的行车轨迹，但这辆车很快驶出
了烟台市交警支队第一大队辖区。直
到12日早上7点29分，根据监控，民警
将这辆车成功拦截。

研究车牌后民警查询发现，这辆
车已经逾期未审验长达2年，存在222
起交通违法行为，其中190起交通违法
未处理，经统计未处理的违法记录累
计高达580分、罚款27300元。违法行为
包括违反禁止标线、不按所需行进方
向驶入导向车道、违反道路交通信号
灯通行、逆向行驶等。

之后，民警通过驾驶员提供的身

份证号码，利用警务系统查到驾驶员
李某有吸毒史。此时李某并未意识到
自己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还试图编造
谎言与民警胡搅蛮缠，连说对自己车
牌上的遮挡物不知情。

民警随后对这辆车进行详细搜
查，经过彻底搜查，在后备箱的隐蔽
角落里，民警发现了冰壶等吸毒工具
和大量淫秽光盘。这下李某立即蔫
了，面对搜查出的证物，李某冒出了
一句，“不是说只查俺交通违法吗，怎
么这些东西你们也管？”

目前，李某因涉嫌吸毒，已被烟台
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记者从烟台市交
警支队第一大队了解到，由于这辆车
是一家单位的，有多人开过，交警将联
系这家单位并调查李某及其他驾驶员
开这辆车时交通违法的情况，之后将
对相关驾驶员进行处罚。

据介绍，凡是个人扣分在一个积分
周期超过24分的，需要重新参加理论考
试和路考。对于这辆“最牛”违法车，交警
称一定会调查清楚，直到所有的交通违
法行为清除完毕后才会将车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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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获的“最牛”违法车。 交警提供

本报济南5月13日讯(记者
孟敏) 近日，济南市物价局将在
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涉企收费专
项检查，检查从5月中旬开始，至6

月底结束。
本次检查范围除行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外，还包含相关协会及关
联性中介机构。检查时限为2012年5

月1日以来发生的收费行为。重点
检查建设、交通(铁路除外)、环保、
工商、消防等部门和行业，以落实
国家减轻企业负担政策为主。

检查包括：国家明令取消及
免征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擅
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
收费的；分解收费项目收费、重复
收费、扩大范围收费、延长收费时
限收费的；通过电子政务平台违
规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等。

“‘兖州存哥’在网上对特定对
象进行辱骂不对，但尚不足以达到
治安处罚的严重程度。”济南律师
付强分析认为，现实社会中，对交
警贴罚单存有异议的人很多，公安
机关不能因为市民发牢骚骂人就
采取强制拘留措施。严格执法没有
错，但是也要“灵活”。“目前一线交
警执法遇到了一些问题，与被执法
对象有矛盾也是难免的，交警应该
在执法手段和执法方式上下功夫，

化解矛盾，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扩大
执法权。”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伟则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曹某说

“兖州交警孬种”，就对其实施行政
拘留，从法律上很难找到依据。因
为“侮辱他人”一般指特定自然人，
不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
民团体，也就是说，“兖州交警”不
能作为被侵害人。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省城专项检查

涉企收费

发牢骚就拘留缺少法律依据

律师说法

本报济南5月13日讯(记者
宋磊) 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悉，6

月3日至25日，我省青岛至广东深
圳间，将加开一对临客列车。

从6月3日起至25日，深圳至青
岛间每日加开K2020/17次，6月5日
2 7日，青岛至深圳间每日加开
K2018/9次。

青岛至深圳

将加开一对临客

兖州公安发布的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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